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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39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长虹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08-008 号 

 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 

 

 
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

议通知于 2008 年 2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，会议于 2 月 27 日以

通讯方式召开。应出席董事 11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。公司监事长、董事会秘

书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规

定。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，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，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和业务需要，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研发能力建设，解决

本公司与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长虹”）后续可能存在的

关联交易和潜在同业竞争问题，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深圳长虹增资 7,000 万

元。 

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

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中联评报字[2007]第 652 号），以 2007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

准日，深圳长虹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,962.87 万元。考虑到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虹集团”）对深圳长虹的前期投入，经公司和长虹集团协

商，同意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各方在深圳长虹的股权比例，本次增资完

成后，深圳长虹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0,000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7,000 万

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70%，长虹集团现金出资 3,0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。 

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，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赵勇先生、刘体斌先生、

林茂祥先生、巫英坚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事前以书面方式一致认可本次

关联交易，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表决，并出具了独立意见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组织办理本次增资深圳长虹的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回避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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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 

为尽快盘活公司拥有的商业土地资产，同时减少公司与长虹集团控股子公

司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虹置业”）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的关

联交易，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长虹置业增

资 10,000 万元。 

根据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22 日出具的川华衡评报

[2008]25 号《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，长虹置业

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3,173.29 万元。 

根据川华衡评报[2008]25 号期后调整事项，长虹置业原注册资本为 4,384

万元，原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,346 万元，鉴于长虹集团已于 2008 年 2 月 20 日以

现金缴纳剩余认缴出资 1,038 万元，经四川金来会计事事务所出具的川金来验字

（2008）第 069 号验资报告审验表明，长虹置业实收资本为 4,384 万元。长虹置

业股东权益较 2007 年 12 月 31 日(评估基准日)增加 1,038 万元。 

经本公司与长虹集团、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投公司”）

协商，各方同意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各方在长虹置业的股权比例。本次

增资完成后，长虹置业注册资本增加至14,384万元，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10,00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69.52%，长虹集团现金出资 3,288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22.86%，创投公司现金出资 1,096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7.62%。 

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，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赵勇先生、刘体斌先生、

林茂祥先生、巫英坚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事前以书面方式一致认可本次

关联交易，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表决，并出具了独立意见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组织办理本次增资长虹置业的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回避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本次公司对深圳长虹和长虹置业增资情况详见《四川长虹关于对深圳长虹

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、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》，公告登载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 2008 年 3 月 1 日《上海证券报》。 

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确定 2008 年度对部分子公司授信额度的议案》 

为支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，在对控股子公司盈利能力、偿债能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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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风险等方面分析的基础上，同意公司对部分控股子公司在 2008 年度给予合

计 112,500 万元授信额度，明细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元 

控股子公司名称 本公司持有股权比例 2008 年度授信额度 

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99.33% 30,000 

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 70.00% 8,000 

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 91.00% 30,000 

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90.00% 15,000 

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95.00% 2,500 

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95.00% 2,000 

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 95.00% 5,000 

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0.00% 20,000 

合计  112,500 

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授信方式包括委托贷款、贸易融资、担保等方式。授权

公司经营班子根据经营需要确定对各控股子公司具体的授信方式，同时根据有关

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1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


